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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财政厅文件

川财预〔2019〕94号


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扩权县财政局：
根据《中央财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管理办法》（财预〔2019〕144号），结合我省实际，财政厅修订了《四川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四川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办法




四川省财政厅
2019年9月16日
















附件

四川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奖补资金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增强基层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以下简称“三保”）的能力，保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各项民生政策的基本财力需要，加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管理，根据财政部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以下简称奖补资金），是指中央、省财政设立，主要用于支持县级政府保障“三保”支出需求，加强财政管理提高管理绩效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三条  财政厅负责制定、完善全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政策，分配下达奖补资金，向基层财政困难地区倾斜。加强对重点地区“三保”支出预算编制指导力度，督促其足额编制“三保”支出预算。对县级“三保”支出保障情况进行全过程监控，对可能出现风险的地区，及时排查风险隐患。加强资金调度和动态监控，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第四条  市（州）财政部门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安排资金与省下达的奖补资金一并使用。理顺与非扩权县的财政体制，缓解县级收支矛盾。督促和指导县级足额编制“三保”支出预算，落实“三保”支出保障责任，对县级“三保”支出保障情况进行监督，定期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对保障压力大的进行重点监控，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第五条  县级财政部门负责管理、安排和使用本地区奖补资金，坚持把“三保”放在财政支出的优先位置，科学统筹自有财力和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全面落实“三保”支出保障责任。妥善处理好“三保”支出与其他支出的关系，纳入中央、省“三保”范围的必须足额保障，在预算安排和库款拨付等方面严格按规定优先安排保障“三保”支出。




第三章  补助对象、范围和标准

第六条  奖补资金补助对象为全省的县（市、区）。
第七条  财政厅依据县级政府承担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基本民生支出以及其他必要支出等，核定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和保障标准，并根据政策变化情况，每年适时予以调整。
（一）人员经费。包括国家出台的基本工资、奖金和津贴补贴，养老保险支出，工资性附加支出，地方津贴补贴（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和离休人员离休费等项目。
（二）公用经费。包括县级机关事业单位办公费等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等其他资本性支出。
（三）基本民生支出。主要包括中央、省统一制定政策，涉及农业、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学技术、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和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等支出以及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社会事业发展支出。
第八条  财政厅在财政部每年确定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和标准基础上，确定全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和标准，并根据政策和相关因素变化情况动态调整。

第四章  资金分配

第九条  财政厅按照保持规模稳定、提升民生保障能力的原则，采用因素法或定额补助分配下达奖补资金。主要包括：
（一）对计入各地上年度补助基数的奖补资金额度给予补足，保障各地财政运行的稳定性。
（二）对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保障序列安排预算后，工资、运转标准支出的算账缺口给予兜底补助。
（三）对县级基本民生支出需求给予补助，支持地方提高基本财力保障水平。
（四）对基层组织活动和公共服务运行支出需求给予补助，提升基层组织社会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五）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对特定区域或事项给予阶段性支持以及财政部县级财政管理绩效奖励等。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  每年1月底前，市（州）财政部门向财政厅报送上年度工作总结，包括本地区（含扩权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工作推进情况、县级“三保”保障情况、县级财力状况等内容。
第十一条  财政厅根据工作需要，对地方管理和使用奖补资金情况进行监督。对“三保”支出落实不力以及违规安排使用奖补资金等问题突出的地区，予以约谈、通报批评和问责。凡落实基本保障责任不力，造成中央财政扣减全省奖补资金的，财政厅相应扣减其奖补资金。
第十二条  对奖补资金管理和使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依照《预算法》《公务员法》《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市县财政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办法，报财政厅备案。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7年8月18日财政厅印发的《四川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川财基〔2017〕8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9年9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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